
智行理财网
因融资租赁设定的东产抵押(融资租赁物被抵押)

——《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重点解读（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

第五十六条 买受人在出卖人正常经营活动中通过支付合理对价取得已被设立担保
物权的动产，担保物权人请求就该动产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购买商品的数量明显超过一般买受人；
（二）购买出卖人的生产设备；
（三）订立买卖合同的目的在于担保出卖人或者第三人履行债务；
（四）买受人与出卖人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关系；
（五）买受人应当查询抵押登记而未查询的其他情形。
前款所称出卖人正常经营活动，是指出卖人的经营活动属于其营业执照明确记载的

经营范围，且出卖人持续销售同类商品。前款所称担保物权人，是指已经办理登记
的抵押权人、所有权保留买卖的出卖人、融资租赁合同的出租人。

第五十七条 担保人在设立动产浮动抵押并办理抵押登记后又购入或者以融资租赁
方式承租新的动产，下列权利人为担保价款债权或者租金的实现而订立担保合同，
并在该动产交付后十日内办理登记，主张其权利优先于在先设立的浮动抵押权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在该动产上设立抵押权或者保留所有权的出卖人；
（二）为价款支付提供融资而在该动产上设立抵押权的债权人；
（三）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该动产的出租人。
买受人取得动产但未付清价款或者承租人以融资租赁方式占有租赁物但是未付清全

部租金，又以标的物为他人设立担保物权，前款所列权利人为担保价款债权或者租
金的实现而订立担保合同，并在该动产交付后十日内办理登记，主张其权利优先于
买受人为他人设立的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同一动产上存在多个价款优先权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

序。

一、对应条文

《民法典》第四百零四条 以动产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
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

《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款 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抵押的，不得对
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66.【担保关系的认定】当事人订立的具有
担保功能的合同，不存在法定无效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虽然合同约定的权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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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关系不属于物权法规定的典型担保类型，但是其担保功能应予肯定。

二、重点解读

根据《民法典》第396条的规定，浮动抵押是指“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
营者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债务人不履
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实现抵押权时
的动产优先受偿”，从上述浮动抵押的定义可以看出，浮动抵押包括未来可能将有
的生产设备、原材料等，这就导致浮动抵押的财产在债权人行权即“结晶”之前是
无法明确的，正是这一特性引发了实践观点的争议。

本次司法解释与九民纪要一致，认可了非典型担保，规定：“所有权保留买卖、融
资租赁、保理等涉及担保功能发生的纠纷，适用本解释的有关规定。”

本条旨在解决认可非典型担保后，交织非典型担保后的优先效力问题。从平衡利益
出发，对于担保财产的来源设立且在规定期限内登记的的非典型担保优先保护。

三、典型案例

严*峻诉云南东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南亚支行等
返还原物纠纷案【(2016)云0114民初41号、（2017）云01民终7518号】

原告严*峻与被告东特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签订《上汽大众汽车产品购销合同
》，约定原告向被告东特公司购买大众轿车一辆。原告向被告东特公司支付了全部
车款，被告东特公司交付了车辆，但至今未交付合格证。2015年4月30日，上海上
汽大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甲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乙方）、被
告东特公司（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丁方）签订了《上海上汽
大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汽车销售金融服务网络协议从属协议
》，约定丙方向甲方购买车辆时，可向乙方申请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用于向甲
方支付购车款。并约定在丙方将汽车销售收入存入保证金账户后，乙方释放相应已
售车辆的合格证。被告东特公司（甲方）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乙方
）另签订了《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汽车金融业务浮动
抵押专用）》等相关协议，其中约定乙方根据甲方申请，为甲方核定最高汇票承兑
额度为叁仟万。甲乙双方确认，甲方以现有的以及将有的车辆（包括位于第三人处
但所有权属于甲方的车辆）和其他全部动产作为抵押财产抵押予乙方。乙方实际享
有抵押权的车辆和动产为实现抵押权时甲方所有的全部车辆和动产。2014年9月15
日，中信银行昆明分行、东特公司在西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
抵押人东特公司将价值3750万元的现有的以及将有的所有品牌商品车（包括但不限
于上海大众等品牌），为在抵押权人的融资设定抵押担保。数量在乙方实现抵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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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优先受偿时由抵押权人确定，价值按乙方指定的评估机构进行认定。被告东特
公司未履行相关协议的还款义务，现第三人中信银行南亚支行持有该车辆合格证。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严*峻基于其与东特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支付合理
购车款并受让东特公司交付的车辆后，已依法取得涉案车辆的所有权。因车辆合格
证是车辆不可分割的特定物，是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的证明及车辆落户时必备的证
件，严*峻对该合格证享有物上请求权。其次，汽车合格证是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
证明，它既不属于动产，不属于有价证券、知识产权的范畴，也并非机动车的法定
所有权证书，不具有拟制财产性，其本身并不具备交换价值和商品流通性，不能单
独流通转让。如经销商东特公司到期不能如期偿还贷款，则中信银行南亚支行既不
能将汽车合格
证变现抵债，也不能对合格
证所对应的汽车进行处置。
因此汽车合格
证不属于《物权法》和《担
保法》中规定的担保财产。
第三，汽车合格证融资担保未经公示程序，不能产生担保物权的法律效力。物权公
示原则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民事主体对物权的享有与变动均应采取可取信于
社会公众的外部表现方式，其价值在于对交易安全的保护。物权经过公示才能产生
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中信银行南亚支行在工商部门办理的浮动抵押登记系针对东特公司现有的以及将有
的车辆，并非汽车合格证的“担保”登记，该“担保”未经登记，不具有公示公信
效力，严*峻在购买汽车时并不知晓也无从知晓合格证被“担保”的消息，属于善
意第三人。因此中信银行南亚支行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对汽车合格证的占有因未经
物权公示而不具有对世性，不能对
抗善意第三人。最后，
浮动抵押是指浮动抵押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
买受人。
抵押人将现有以及将来所有的全部财产或者部分财产设定的担保，其与普通抵押不
一样，在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之前，抵押人对抵押财产保留在正常经营过程中的处
分权，抵押人可以以通常的方法继续经营，且抵押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
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即使本案中中信银行南亚支行系通过对汽车合
格证的控制进而确保汽车浮动抵押的实现，在对应的汽车转让问题上也不具有法律
所设定的转让的限制，中信银行南亚支行所持有的合格证所对应的汽车转让时，这

严*峻在东特公司向其交付车辆时即取得了车辆的所有权，故中信银行南亚支行对
汽车合格证的占有保护请求权不能对抗严*峻所享有的物上请求权，严*峻有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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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南亚支行向其返还合格证。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6)云0114民初41号民事判决
，判决：一、中信银行南亚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严*峻交付车架号为LSV
CB2BM5FN069231车辆的合格证；二、驳回严*峻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中信
银行南亚支行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18
日作出（2017）云01民终751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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